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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內政部國家公園署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函
地址：972003 花蓮縣秀林鄉富世村富世
291號
聯絡人：林芮慈
聯絡電話：03-8621100#201
電子郵件：Blakelin@taroko.gov.tw
傳真：03-8621497

受文者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8月20日
發文字號：太行字第113100853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甄選簡章及履歷表1份 (1131008745_1131008530_113D2001232-01.odt)

主旨：本處現有工友缺額1名，貴機關現職工友如有意願移撥

者，請依說明辦理，惠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人員需為中央機關學校之現職服務之工友(含駕駛或技

工)，且經現職服務機關學校同意移撥者。

二、薪俸待遇：工友150點計算，新臺幣39,550〜43,088元；技

工170點計算，新臺幣42,230〜46,240元(皆含地域加

給)。

三、有意移撥至本處服務者，請於113年08月30日前備妥相關文

件，以掛號郵寄或親送本處，俾依規定辦理甄選事宜。

四、錄取人員由雙方機關依規定辦理移撥手續，並依本處通知

到職日期任用；資格不符或未獲遴選者，恕不另行通知及

退件。

五、檢附甄選簡章及履歷表1份。

正本：中央機關、各國立大專院校、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
副本：本處行政室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